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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市土地资源、

土地制度、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使本志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功能。

二、时间断限
上限一般视工作和事业情况尽量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至1996年，对有

些连续性强需述明原委的大事要事则越限至搁笔为止。

三、结构体裁
本志结构采用章、节、目、子目四级层次。于篇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

大事记，勾勒脉络。之后为正文，设有12章43节131目109子目，横分门类，

纵写史实。最后是附录，作为正文补充。本志采用语体文，以文字叙述为主，辅

之必要的图、表，以求文约事明。在章节之间，冠以无题小序，以综合归纳，指明

本章要点。

四、纪年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采用公元纪年。

五、数据来源
本志数据以本部门数据为准。

六、计量单位。
‘

除在必要时照录了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外，其余一律采用国家规

定的计量单位。

七、名称称谓
本志行文中所称县、市、乡、镇、村(街)名及本市行政区划，均以当时称谓

和行政区划为准。本志行文中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简称建国

前、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简称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局简称土

地局。在第一次运用时标明全称，以后用简称。

八、资料来源
以本部门的档案及本地志书资料为主，辅之以相关部门提供的一些资料

和数据，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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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三河市位于首都北京正东58公里，属河北省廊坊市管辖。市境在北纬39。

48737一～40。05’04"、东经116。45 105Ⅳ～117。15710”之间，东西距43．1公里，南北

距31．0公里。全市土地总面积950279．2亩。1996年底，全市辖10个镇、1个

经济技术开发区、395个行政村。共有105844户，417731人，耕地总面积

569610亩，人均耕地1．36亩。

三河建于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因境内有3条河流(洳河、洵河、鲍邱

河)而得名。于1993年5月26 El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市境北与顺义、平

谷毗邻，东与蓟县以山河为界，南与宝坻、香河、大厂接壤，西与通州区隔河相

望。地处燕山余脉前的平原地带，地势北高南低。境内山峰主要有蒋福山、栲

栳山、灵山和孤山。主要河流有：洵河、鲍邱河、潮白河。三河市属暖温带半湿润

地区，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1．2℃，平均降水量616．2毫

米，平均风速2．8米／秒，年日照总时数2867．8小时，多数年份无霜期185天。

三河境内tl然资源丰富。。境内土壤属石灰性，多为壤质土，次为沙质土和

粘质土，土层较厚。水资源，在雨量充沛的年份自给有余，雨量适中年份可以自

给，干旱之年也能抗御。生物资源，盛产小麦、玉米、高梁、谷子、大豆、红薯、芝

麻、花生和各种瓜果等。1978年以后，林果生产有较大发展，以苹果、梨、桃为

多。分布在蒋福山、段甲岭一带的小枣和灵山叶烟驰名京东。野生植物种类繁

多，其中山楂、酸枣仁、蒲公英等70余种均可入药。野生动物主要有鱼、兔、山

鸡、蜈蚣、蛤蛎等。矿物资源，主要有分布在小五福至沈庄子、黄土庄至蓟县邦

均一带储量数亿吨的煤炭，蕴藏在东北部山区储量上亿吨的白云石，近又在孤

山发现有一定储量的大理石。

三河境域近山傍水，境内有三河二沟一港(潮白河、洵河、鲍邱河、尹家沟、

牛道沟、红娘港)，总长178．5公里。地下水分布均匀，埋藏浅，水质好，都可用

于农业灌溉。三河位于京、津、唐“金三角”腹地，102国家级公路和京秦、大秦

铁路横贯全市，方便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三河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

条件。

三河自唐建置以来，人民经受了一代又一代的封建压迫和剥削。1946

月至8月，人民政府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调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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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但由于个体农民力量单薄，田场狭小，

技术水平低，生产条件差，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为此，党和人民政府及时

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1955年，三河辖区内成立了656个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1956年掀起高级农业合作化高潮，很短时间内将初级农业社合并成

49个高级农业社，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合作化的

发展，人民公社的建立，从1958年开展了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

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使农民放开手脚，农业经济很快由自给半自给性

生产向商品性生产发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农、林、牧、副、渔协调发

展的势头强劲，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如雨后春笋，遍布三河城乡。

经济的全面发展，必然带来土地需求量的增加，发展经济和保护耕地这一不可

回避的问题摆到了各级领导面前。

三河县土地管理局建立以后，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标语、布告、宣讲团、宣

传车、讲课、培训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学习和

宣传。以后，结合全国“六二五宣传日’’活动，每年都要围绕宣传主题，开展宣传

教育工作。在广泛宣传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同时，土地局开展了包含地籍管

理、建设用地和土地监察于一体的“三项非农业建设用地”清理工作；又对辖区

内的洵阳、燕郊、段甲岭、高楼、皇庄、新集6个镇区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

了申报登记；开展了土地资源利用现状调查(简称土地详查)；1990年8月至

10月，土地局在新集镇西营村搞了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工作。1991年春

开始，学习西营村的经验，灵山乡开展了全乡范围内的有偿使用试点工作。在

搞好试点的基础上，1992年4月1日，三河县人民政府发布《农村宅基地有偿

使用实施方案》，并通过召开不同层次的会议，在全县推行了宅基地有偿使用

制度。到1992年底，全县23个乡镇395个村街，有20个乡镇307个村街实行

了宅基地有偿使用，共收取宅基地有偿使用费220万元。1993年开始，遵照国

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指示，没有再推行。

1991年4月至8月，土地局在全县各乡村开展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工

作。1994年10月1日，国务院发布施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为落实《基本农

田保护条例》，三河市土地局又根据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新的技术要求，重新

修定和完善了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措施。修改后的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43．59

万亩，其中一级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6．84万亩；二级基本农田保护面积13．94

万亩；三级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81万亩。

1991年7月到1992年底，利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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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唐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析潞县东部(今三河地域)置临洵县。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临洵县，复并入潞县。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再析潞县东部建三河县。

天佑四年(公元907年)，三河县属于后梁。

五代

后梁贞明七年(公元921年)，辽太祖耶律亿率兵下三河、良乡等十余城，

虏三河民众(数额无考)往塞外。

后梁德龙三年(公元923年)，三河属于后唐。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为防御契丹筑三河县

城。城方4里，内筑土基，外砌砖石。护城壕阔3．丈，深1．5丈。

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归契丹，三河随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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